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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
师教培养〔2021〕146号 

 

为贯彻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

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教师函〔2020〕5号）精神，落实《北

京师范大学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师教培养〔2021〕12 号）要求，推进学校

教师教育工作改革，规范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教师教

育课程和实践环节建设，特制定此规定。 

一、 加强教师教育核心课程建设 

按照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》、《教师教育课程标准》

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教师教育课程建设，改革教师教育

类课程内容，把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大纲融入到

日常教学和课程考核中，将“教育学/教育原理”、“教育心

理学/心理发展与教育”、“学科教学论/课程与教学论”等

课程建设成为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提升的核心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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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在培养方案中没有设置相应课程的教育类专业，应

及时调整培养方案，开展课程建设，制定课程教学大纲，完

成开课任务，指导学生修读。 

二、 规范教育实习实践环节管理 

进一步强化师范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，加强对师范生教

育实习实践的过程指导，严格考核，规范管理，按照《师范

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》、《教师教育课程标准》等文件要求，

把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大纲融入到教育实习实

践、教学技能训练和相关培训中，结合教育实习实践考核要

求开展学校教师职业能力测试面试工作。 

对于在培养方案中没有设置教育实习必修环节的教育

类专业，应制定教育实习管理办法和工作方案。依据人才培

养目标，按专业确定学生教育实习的学科和学段。实习时长

不少于一学期，实习单位为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学前教育学专

业）、特殊教育学校（特殊教育学专业）和中等职业学校（职

业技术教育学专业）。 

三、 开展教育教学能力考核 

各相关专业根据人才培养目标，分类对应届教育类研究

生（专业代码为 0401、0451 和 0453）和公费师范生开展教

育教学能力考核，具体包括培养过程性考核、学校教师职业

能力测试面试和笔试。 

各相关专业制定过程性考核方案，从思想品德情况及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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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素养、教师教育课程学业成绩、教育实习实践完成情况、

专业能力及技能培训情况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培养过

程性考核。其中，教师教育课程应至少包含“教育学/教育

原理”、“教育心理学/心理发展与教育”、“学科教学论/课程

与教学论”三门课程。 

各相关学部院系面向学生开展学校教师职业能力测试面

试和笔试的组织工作，包括组织报名、考试命题、成绩评定、

审核认定等。学校教师职业能力测试面试和笔试审核标准如

下： 

1.学生教育实习实践的学科、学段与所学专业一致，教

育实习考核成绩合格，即可认定为学校教师职业能力测试面

试合格。 

2.学生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教师职业能力测试笔试，考

试科目与所学专业一致，考试成绩合格，即可认定为学校教

师职业能力测试笔试合格。 

3.如学生已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并且所

有笔试科目均取得合格成绩，笔试学段和科目与所学专业一

致，也可认定为学校教师职业能力测试笔试合格。 

此办法自 2022届毕业生开始执行。 

 

教务部 

2021 年 10 月 10日 


